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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6� � � � � � � � � � � �证券简称：健民集团 公告编号：2025-017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9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4/29 － 2025/4/30 2025/4/3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15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53,398,6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9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38,058,74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4/29 － 2025/4/30 2025/4/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的对象外，截至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区先锋彩印厂及未办理补登记手续的原

内部职工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0.90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具体实

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81元。 上述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是指《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67号)和《关

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70号)文件规定的限售

股。 未办理补登记手续的原内部职工股股东在办理补登记手续前取得的股息红利参照上述扣税方案执行，

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扣税后按每股0.81元进行派发。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自然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 ）

的，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

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81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税法规定自行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

联系部门：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7-84523350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0845� 900926� � �证券简称：宝信软件 宝信B� �公告编号：2025-014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宝山区湄浦路361号2号楼公司三楼3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6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91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3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25,765,68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77,481,98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48,283,7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843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4.701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4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夏雪松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3人，其中白云霞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其他8位董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

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他2位监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刘慈玲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476,978 99.9362 906,871 0.0574 98,132 0.0064

B股 147,399,176 99.4034 611,152 0.4121 273,377 0.1845

普通股合计： 1,723,876,154 99.8905 1,518,023 0.0879 371,509 0.0216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464,417 99.9354 913,871 0.0579 103,693 0.0067

B股 147,413,376 99.413 596,952 0.4025 273,377 0.1845

普通股合计： 1,723,877,793 99.8906 1,510,823 0.0875 377,070 0.021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报告和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472,017 99.9359 905,771 0.0574 104,193 0.0067

B股 147,413,376 99.413 596,952 0.4025 273,377 0.1845

普通股合计： 1,723,885,393 99.891 1,502,723 0.087 377,570 0.022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256,970 99.9223 1,124,018 0.0712 100,993 0.0065

B股 146,873,022 99.0486 1,137,306 0.7669 273,377 0.1845

普通股合计： 1,723,129,992 99.8472 2,261,324 0.131 374,370 0.0218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613,254 99.9449 813,957 0.0515 54,770 0.0036

B股 147,896,793 99.739 338,598 0.2283 48,314 0.0327

普通股合计： 1,724,510,047 99.9272 1,152,555 0.0667 103,084 0.0061

6、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631,153 99.946 798,058 0.0505 52,770 0.0035

B股 147,917,393 99.7529 317,998 0.2144 48,314 0.0327

普通股合计： 1,724,548,546 99.9294 1,116,056 0.0646 101,084 0.006

7、议案名称：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882,737 78.21 36,406,155 21.7547 58,870 0.0353

B股 65,882,709 44.4301 82,352,682 55.5372 48,314 0.0327

普通股合计： 196,765,446 62.3402 118,758,837 37.6257 107,184 0.0341

8、议案名称：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394,434 77.3206 37,900,551 22.6477 52,777 0.0317

B股 58,532,555 39.4733 89,702,836 60.494 48,314 0.0327

普通股合计： 187,926,989 59.54 127,603,387 40.4279 101,091 0.032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311,029,

822

99.3961 1,518,023 0.4851 371,509 0.1188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311,031,

461

99.3966 1,510,823 0.4828 377,070 0.1206

3

2024年度报告和摘要的议

案

311,039,

061

99.3991 1,502,723 0.4802 377,570 0.1207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310,283,

660

99.1577 2,261,324 0.7226 374,370 0.1197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311,663,

715

99.5987 1,152,555 0.3683 103,084 0.033

6 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311,702,

214

99.611 1,116,056 0.3566 101,084 0.0324

7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194,053,

333

62.0138

118,758,

837

37.9518 107,184 0.0344

8

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85,214,

876

59.1893

127,603,

387

40.7783 101,091 0.03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1～8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第7、8项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鑫、沈渝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301207�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兰疫苗 公告编号：2025-022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3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2025-020）。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根据有关规定，现将股

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5日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2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5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5日9:15一15:00。

6、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4月1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河南省新乡市华兰大道甲1号附1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以下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提案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提案3《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00 提案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提案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00 提案6《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7.00 提案7《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8.00 提案8《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00 提案9《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 √

10.00 提案10《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各议案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3、其他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2）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3）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结果单独统计及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5年4月21日-4月22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逾期不予受理。

2、登记地点：河南省新乡市华兰大道甲1号附1号公司证券部。

3、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需加盖法人印章）、出席

会议人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个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受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亲笔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4）异地股东可采用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不得晚于2025年4月22日17:00，股

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详见附件三），以便登记确认。 采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的股东须在

2025年4月22日17:00之前发送邮件到公司电子邮箱hlym@hualan.com，并电话确认，公司须将来访股东

提前登记后方可接待股东参会。

4、联系方式：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华兰大道甲1号附1号

邮编：453003

联系人：李伦

电话：0373-3559909

传真：0373-3559991

5、其他事项：

（1）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为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接待能力将根据公司场地条件等进行合理安排。建议公司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优先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确需现场参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提前携带相关证件

原件到场 。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务必于2025年4月 22日17:00前将登记信息发送至公司邮箱

hlym@hualan.com并电话确认，公司须将来访股东提前登记后才可接待股东参会。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附件一：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投资者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51207，投票简称：华兰投票

2、投票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4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4月25日09:15至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

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以下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提案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提案3《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00 提案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提案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00 提案6《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7.00 提案7《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8.00 提案8《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00

提案9《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其他募投项目的

议案》

√

10.00 提案10《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附注：1、请委托人在委派代表前，首先审阅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

准，对同一项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议案有

多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的议案的投票表决。

委托人签名（签章）: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有股数：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帐号：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

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

自然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股东证券账户号码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是否本人参会 ?����������□是 ?□否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邮编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注:1、本人（本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日所记载股东信息不一致

而造成本人（本单位）不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本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2、登记时间内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月 日

证券代码：301207�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兰疫苗 公告编号：2025-023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取得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提名张守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公司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 张守涛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

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张守涛先生需报名参加独立董事任前培训，并承诺尽快取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2025-017号公告。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张守涛先生的通知，其已按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任前培训（线上），并取得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

证明》。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678� � � � � � � � �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5-020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3日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38号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文化中心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建宁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9人，代表股份924,398,4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8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693,738,3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1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2人，代表股份230,660,1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6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5人，代表股份7,883,6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1人，代表股份7,883,1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7％。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均已向公司董事会履行了请假程序；其

他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均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大成（广州）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议案1.00《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38,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2％；反对393,27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弃权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3,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617％；反对393,27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84％；弃权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99％。

（二）审议通过议案2.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21,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4％；反对369,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1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6,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444％；反对369,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56％；弃权1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99％。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2024年度述职。

（三）审议通过议案3.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805,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8％；反对380,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弃权212,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8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0,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746％；反对380,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52％；弃权212,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

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03％。

（四）审议通过议案4.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21,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4％；反对369,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1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6,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444％；反对369,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56％；弃权1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99％。

（五）审议通过议案5.00《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17,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0％；反对377,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弃权10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2,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026％；反对377,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09％；弃权10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5％。

（六）审议通过议案6.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15,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8％；反对369,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11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1,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797％；反对369,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56％；弃权11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46％。

（七）审议通过议案7.00《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

就暨回购注销剩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09,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2％；反对380,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弃权10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5,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036％；反对380,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52％；弃权10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议案8.00《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03,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对373,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4％；弃权1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8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237％；反对373,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38％；弃权1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2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议案9.00《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3,912,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4％；反对378,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弃权10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97,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328％；反对37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60％；弃权10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12％。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朱奕锋律师、汪翌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67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5-021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并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剩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拟回购注销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授予的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剩余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1,488,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1,359,808,323股的0.1094%。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剩

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将由1,359,808,323股减少为1,358,320,323股，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1,359,808,323元变更为1,358,320,323元。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

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按照原债权文

件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等事宜。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

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4月24日至2025年6月7日（工作日9:00-12:00；13:30-16:30）

2、 申报登记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38号珠江钢琴集团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

511340

3、联系人：杨小强、湛楚桐

4、联系电话：020-81514020�传真：020-81503515

5、电子邮箱：zqswb@prpiano.cn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789� � � � �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25-031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新签合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1月至3月，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新签合同335个，合同金

额累计约人民币36.34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4%，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1-3月新签合同数量（个）

1-3月新签合同金额（万

元）

合同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减

（％）

房屋建设 21 151,412.00 -42.96%

基建工程 63 169,762.60 162.15%

专业工程 234 12,128.94 -47.08%

建筑装饰 17 30,071.35 103.52%

合计 335 363,374.90 -1.24%

其中签订的较大合同如下：

序号 本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名称 业主方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1

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及

浙江鹿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浅滩二期雁

波中路工程

73,344.32

2 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州产投凤安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湖州产投凤安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凤凰

西区单元FH-02-03-04B号地块房地

产开发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一标段

42,400.25

3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城市地下空间投资有

限公司

世纪大道南延综合管廊工程(施工)I标

段

29,141.25

4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

东方中央研究院·总部项目 22,729.92

5 浙江永镇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慧谷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甬江实验B区九年一贯制学校项目 32,388.83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统计数据，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50� � � � � � � � � �证券简称：莱特光电 公告编号：2025-026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06日（星期二）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网址：https://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06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nHNNl9yMM0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04月10日及2025年04月23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05月06日（星期

二）16:00-17:00召开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

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06日（星期二）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网址：https://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董事长、总经理王亚龙先生，副总经理孙占义先生，研发总工程师冯

震先生，董事会秘书潘香婷女士，财务总监刘霜女士，独立董事卫婵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

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06日（星期二）16: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nHNNl9yMM0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06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

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9-88338844-6050

电子邮箱：ir@lto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https://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5168�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人行 公告编号：2025-019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泰安市众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

份26,352,1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50%；本次办理质押前，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0股。 本次泰安市众行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10,400,000股股份办理了质押，本次办理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0,

4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39.47%，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93%。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接到股东泰安市众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通知，获悉其将部分股份办

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为限售

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泰安市众

行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否 10,400,000 否 否

2025年4月

23日

2026年4

月23日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9.47% 4.93%

企业资金

需求

合计 - 10,400,000 - - - - - 39.47% 4.93% -

2、本次质押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股） 未质押股份情况（股）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钱俊冬

25,643,

568

12.16% 3,350,000 3,350,000 13.06% 1.59% 0 0 0 0

崔蕾

10,166,

729

4.82% 3,350,000 3,350,000 32.95% 1.59% 0 0 0 0

青岛多多行

投资有限公

司

56,214,

292

26.66% 8,500,000 8,500,000 15.12% 4.03% 0 0 0 0

泰安市众行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26,352,

110

12.50% 0

10,400,

000

39.47% 4.93% 0 0 0 0

合计

118,376,

699

56.15%

15,200,

000

25,600,

000

21.63% 12.14% 0 0 0 0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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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登记、修改《公司章程》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盛邦安全” ）于2025年3月13日、2025年3

月31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名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名称由“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

为“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25年4月23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工作，并取得了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新营业执照内容如下：

名称：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65775188E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9号9号2层209号

法定代表人：权晓文

注册资本：7,539.9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0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商用密

码产品生产；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信

息安全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软件销售；互联网安全服务；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